
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生中止留校察看暨銷過辦法 

96 年 10 月 3 日臨時校務會議修正 

100 年 6 月 8 日校務會議修正 

101 年 10 月 3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 

（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正式實施） 

107 年 5 月 30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 

108 年 5 月 29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修正 

110 年 11 月 3 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修正 

第一條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為鼓勵學生改過遷善、敦品勵德、奮發向上，

特訂定「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學生中止留校察看暨銷過辦法」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凡受懲處之學生，自懲處命令發布後，申請中止留校察看或銷過登記，並於考

察期間，未再違反校規，且確有改過遷善之具體表現者，均可按本辦法規定註

銷相關處分紀錄。 

第三條 申請中止留校察看之學生，應於第七條所規定考察期間內完成下列各款工作，

始得中止留校察看： 

一、需服勞動教育 60 小時，並需以手寫乙篇 500 字以上之心得省思報告。 

二、需閱讀 4 本書籍，並以手寫方式撰寫 4 篇 500 字以上之讀書心得報告。 

申請中止留校察看學生，於留校察看處分尚未中止及考察期間，均不得受小

過以上之懲處，否則應予勒令退學。 

第四條 申請中止留校察看之流程及審核程序： 

一、申請中止留校察看學生，自懲處命令發布後，可逕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（進

修推廣處綜合事務組）登記，領取「中止留校察看勞動服務卡」開始實施勞

動教育及讀書心得報告撰寫。 

二、考察期滿且完成勞動教育及讀書心得報告後，經導師、輔導教官、學務處生

活輔導組（進修推廣處綜合事務組）簽陳學務長（進修推廣處處長），並召

開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通過後，註銷其留校察看處分。 

三、書籍之選定、心得撰寫格式由諮商輔導中心統一律定，其內容由導師完成審

閱。 

第五條 申請銷過（含警告）之學生，應於第七條所規定考察期間內，完成下列各款工

作，始得銷過（含警告）： 

一、勞動教育： 

(一)受警告處分者，需服勞動教育 4 小時。 

(二)受小過處分者，需服勞動教育 12 小時。 

(三)受大過處分者，需服勞動教育 36 小時，另以手寫方式撰寫 500 字以

上之心得省思報告。 

二、撰寫讀書心得報告： 

(一)受警告處分者，免撰寫心得報告。 

(二)受小過處分者，需閱讀 1 本書籍，並以手寫方式撰寫 1 篇 500 字以

上之讀書心得報告。 

(三)受大過處分者，需閱讀 2 本書籍，並以手寫方式撰寫 2 篇 500 字以

上之讀書心得報告。本，或自行選擇具勵志或正向思維書籍，其內容

由導師完成審閱。 



三、書籍之選定可參考生輔組網頁推薦書本，或自行選擇具勵志或正向思維書

籍，其內容由導師完成審閱。 

第六條 申請銷過（含警告）之流程及審核程序： 

一、申請銷過學生，自懲處命令發布後，可逕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（進修推廣處

綜合事務組）登記，選擇勞動教育者，領取勞動教育卡，由學務處校安中心

分派勞動時間、地點，或自行至校內行政單位完成勞動教育時數，由各權責

單位完成認證；選擇撰寫讀書心得報告者，其作法依第五條第二、三款辦

理。 

二、考察期滿且完成勞動教育或讀書心得報告後，須持經認證之勞動教育卡或經

導師審閱後之讀書心得報告，於時限內併「改過銷過審核申請表」送生輔組

（進修推廣部學務組）依第七條規定之核准權責辦理。 

第七條 中止留校察看暨銷過需考察時間、核准權責如下表： 

項次 懲處分類別 考 察 時 間 核 准 權 責 

1 警    告 二星期 
生活輔導組組長 

（進修推廣處綜合事務組組長） 

2 小    過 一個月 
學務長 

（進修推廣處處長） 

3 大    過 二個月 學生獎懲委員會 

4 留校察看 一學期 學生獎懲委員會 

備註 考察時間自登記申請中止留校察看或銷過日起算 

第八條 受記過處分之學生，除可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銷過外，亦可積極爭取獎勵，以

功過相抵方式完成銷過。但須以後功抵銷前過（小過需以小功抵銷，大過需以

大功抵銷）。辦理銷過之學生，需持「獎勵證明文件」併同「改過銷過審核申

請表」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（進修推廣處綜合事務組）依第七條規定之核准權

責辦理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委員會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